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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95 

 

关于拟设立深圳珠港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 

一、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

为不断充实公司港口配套服务主业，积极开拓异地业务，进一步

贯彻“走出去战略”，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珠海外理”）拟出资成立“深圳珠港货运代理有限公司”（暂定

名，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），在深圳区域开展中转集装箱及大宗散杂

货代理业务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，由珠海外理以自有

资金出资。 

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

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参与表决的董事 8 人，同意 8 人；反对 0 人，

弃权 0 人。 

该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。不构成关联交易。尚需当地工商登记部门核准。无需公司股东大

会批准。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公司名称：“深圳珠港货运代理有限公司”（公司名称最

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准）； 

2、注册地：广东省深圳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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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； 

4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 万元； 

5、主要股东：珠海外理出资 100 万元，持股比例 100%； 

6、经营范围：国际、国内货运代理；船舶代理；代办仓储、国

内运输、综合物流；商品的批发、零售。（以上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

登记部门核定为准）。 

（二）发展规划 

随着理货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，且珠海区域内的市场需求有限，

如要继续做大业务规模，抵御业务单一的市场风险，珠海外理必须实

施“走出去”及“多元化”战略。项目公司成立后，将借助深圳改革

前沿地区的政策优势，积极把握“粤港澳大湾区”及国家“一带一路”

战略的实施机遇，开拓业务资源并逐步做大做强。 

项目公司将首先在深圳大铲湾、赤湾、妈湾等码头开展业务，后

逐渐扩展到深圳东部港区，主营中转集装箱及大宗散杂货的代理业

务。 

三、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

港口物流及其配套服务是公司的重要主营业务，本次珠海外理践

行“走出去”及“多元化”战略，在深圳设立货运代理公司，有助于

其利用自身专业经验及综合服务能力，积极开拓货代业务，并促进理

货业务的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二）存在的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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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内部管理、市场竞争等风险，将

通过专业化经营、强强联合等方式使整体投资风险可控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27 日 

 




